
南投縣 111 年全民盃體育競賽系列活動滑輪溜冰項目競賽規程 

一.主旨：為推行全民體育，提升滑輪溜冰運動水準，以達強身強國之目的。 

二.指導單位：南投縣政府、南投縣體育會 

三.主辦單位：南投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四.協辦單位：草屯鎮公所、碧峰國小、炎峰國小、永康國小 

五.比賽日期地點：111年 4 月 2 日石川球場 

六.比賽項目:溜冰曲棍球賽 

七.溜冰曲棍球賽競賽規則： 

1.隊員、球衣及號碼： 

（1）隊員：最少六人(含守門)，最多十六名不限男女（含守門員二名），並選派隊長

一名，決定攻守邊及比賽中規則之質疑：參賽選手需著安全帽、護肩、手套、護

膝（建議穿防摔褲）始得出場比賽。 

（2）球衣：每人須準備二套不同顏色球衣，前後須用明顯顏色標出號碼，其字體大小

為十八公分。 

2.比賽分組： 

（1）公開組：111 年全民運動會南投縣曲棍隊代表隊選拔賽。 

（2）國中青少年組：國中一~三年級組。 

（3）國小少高組：國小四~六年級組。 

（4）國小少低組：國小一~三年級組。 

（5）國小清新組：國小一~六年級組，隊員以無參加過全國賽事學童為主。 

3.比賽時間： 

（1）公開組上下半場各十五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2）國小少高組組及國小少低組：上下半場各十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2）國小清新組：上下半場各八分鐘，中場休息一分鐘。 

4.比賽制度：IN-LINE HOCKEY 扁球。 

（1）各組報名不足三隊取消該項比賽。 

（2）各組報名隊伍數量達六隊（含）以上，十隊（含）以下時，該組採預賽分組循

環，決賽採單敗淘汰賽。 

（3）各組報名隊伍數量超過（含）十一隊時，該組採單敗淘汰賽。 

（4）直排輪鞋三輪、四輪、五輪均可，只要底座有輪孔就必須有輪子（含守門

員），如不符合規定，判罰兩分鐘．直到本項規定改善為止。 

（5）帽扣如比賽中脫落，第一次給予警告，如未改善，給予判罰兩分鐘。 

5.缺席裁定：比賽時間到達後，五分鐘內如有隊伍未達規定人數（五名），則裁定另

一隊以五比零獲勝。 

6.本次比賽採用 FIRS 國際滑輪溜冰總會所公佈之直排輪曲棍球規則 

7.溜冰曲棍球抽籤日期：111 年 3 月 26 日 

八.獎勵：前三名球隊頒發獎狀。 

九.111 年全民運動會南投縣曲棍隊代表隊選拔賽注意事項 

1.戶籍規定：依 111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第六條第一款相關規定辦理。(設籍南投

縣連續滿三年以上者，即於 108 年 6 月 24 日以前設籍)，報名時檢附戶籍騰本正

本(個人即可，記事攔不可空白)。 

2.選手須年滿 14 歲以上（民國 97 年 10 月 8 日【含】以前出生）。 



3.報名時註明參加選拔位置（前鋒，後衛或是守門員）選拔賽當日先進行球員個人能

力測驗共四個項目(加速，速度耐力，刀刃控制，變向與控球)，守門員三項（速

度，轉身，移位，對位，球感），並依測驗結果分組舉行小組狀況模擬賽與分組對

抗賽，賽後選訓小組依單項測驗成績(35%)、實戰表現(50%)與練習態度(15%)決定

代表隊培訓大名單。 

4.直排輪曲棍球(長桿)第 1-16 名為正取選手，第 17名之後為備取選手(14 位球員、2

位守門員)，選訓小組遴選出之選手為代表隊正式球員，不得任意更換。 

5.教練遴選 

(1)總教練由選訓小組推薦擔任。 

(2)助理教練由總教練推薦教練人選籌組教練團，並經經選訓小組通過。 

(3)教練人員都必須具備全國滑輪溜冰協會核發之 C級(丙級)教練證照以上。 

6.代表隊培訓大名單內選手，需配合參加賽前集訓，無故未參加者將取消代表隊資格

(依序遞補)。 

十.注意事項： 

1.抗議需於該項目比賽成績公布後 20 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向裁判長提出，並於一小時

內提出書面抗議，同時繳交保證金 2000 元，抗議成立或裁定不受理，則保證金退

還；抗議不成，立即沒收保證金。裁判團之判決為最終之判決，不得再提出異議。 

2.競賽參加人數（隊數不足三隊），該項競賽取消(公開組除外)。如有規定未明訂之

事件，由裁判團裁定之，不得異議。 

3.以學校名稱報名隊伍，需經機關首長核章後，方同意報名。 

十一.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者得隨時修正之。 

十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0 年 3 月 23 日截止。 

十三.報名方式：0961-137626 陳小姐 E-mail：ntrollerhockey@gmail.com 

 
溜冰曲棍球競賽報名表 

隊 名  

報 名 組 別  機 關 首 長核 章  

領 隊  助 理 教 練  

教 練  

聯 絡 住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項次 職務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備註 

1 隊長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附註: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mailto:ntrollerhockey@gmail.com


南投縣 111年全民盃溜冰曲棍球比賽防疫計畫 

 

█防疫計畫（請條列說明） 

一、單一出入口管制作為 

全體人員由單一出入口進入並依現場工作人員指示移動。 

進出執行管控流程表 

 

 

 

 

 

 

 

 

 

 

 

 

 

 

 

 

 

 

 

 

全體人員入場前於入口處依據秩序冊名單 

依序進入報到、實聯制(現場要維持安全社交距離) 

入口人員統一測量額溫，並強制施予酒精手部消毒清潔 

 

體溫正常 體溫超過規定 

或有劇烈呼吸道症狀者 

(額溫標準為攝氏 37.5度以下) 

 

 

正常進入場館內 

 

 

直接回家休養或協助就醫 

 

 



二、動線規劃 

1.單一出入口：依現場工作人員指示移動，統一出入口進出。 

    2.於門口進行實聯制，至報到處額溫量測、手部酒精消毒、繳交個人健康聲明 

書。消毒後再進入報到，額溫37.5度以下方能進入館內。 

    3.進入比賽場館前，各單位於報到處繳交證明： 

◎裁判、工作人員繳交個人健康聲明書(附表一)及健康證明(以下三擇一): 

(留委員會備查) 

 (1)打完2劑或1劑 COVID-19疫苗達14天以上證明。 

      (2)三日內所做 COVID-19陰性檢驗報告。 

      (3)現場提供快篩試劑陰性檢驗結果。 

◎各單位參賽隊職員繳交團隊個人健康聲明書(留委員會備查附表二)。 

    4.除上場比賽選手之外，所有人員均須全程佩戴口罩。 

5.選手檢錄完成上場前須再以酒精進行手部消毒。 

6.選手比賽完下場後須立即戴上口罩，個人賽程結束即離開會場不停留。 

三、健康管理計畫 

1.賽前宣導賽會防疫相關訊息，務求全體人員知悉及遵理辦理。 

2.裁判、工作人員及各參賽隊職員應於活動前二週開始落實自我健康管理與監測，

倘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停止參與比賽及賽務工作。 

3.出席本次賽會人員若有發燒耳溫≧ 38 ℃；額溫 37.5、呼吸道症狀或腹瀉者，現

場立即強制其離開返家休息或進行就醫，不得參加本次賽會。 

4.全體人員每次進場前進行量測額溫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 

5.全體人員進入場館前，皆須於入口處以酒精進行手部清潔消毒。 

6.除上場比賽選手之外，所有人員均須全程佩戴口罩，執勤人員加配戴面罩。 

7.場內除了設置之臨時用餐區外，禁止飲食。若需飲水補給，須與他人保持社交距

離，或至室外進行。 
四、環境及器具消毒作為 

1.比賽前針對場地與相關器材設備進行徹底消毒。 

2.活動中將定時加強場地環境消毒，並針對經常接觸之表面（如：器材按鍵、桌、

椅、門把等)定時以酒精噴灑或擦拭。 

3.會場備有酒精、乾洗手、抗菌液等清潔消毒用品，隨時開放使用。 

  



五、防疫措施：(含防疫小組及聯絡人、聯繫方式) 
    1.比賽前清楚造冊掌握人員名單，全體人員實施實聯制入場，並全面禁止非選 

手及教練進入場館內。 

2.呼籲全體人員禁止不必要的移動、活動或交談，除選手進行比賽外，須全程 

佩戴口罩。 

3.預先規劃場地空間環境，包含現場動線規劃與疑似個案暫時隔離或安置之空 

間，並採取單一出入口進行人流管制。 

4.採分流分組比賽，同一時間避免同一區域範圍之場內湧入過多人員。 

5.全體人員除比賽選手外均須保持1.5公尺社交距離，座位空間設置請勿任意移 

動。 

6.設置防疫應變小組:於現場設置防疫措施專責管理人，並於現場動線規劃及 

疑似個案之暫時隔離安置空間。 

(1)負責緊急狀況處理協調連繫窗口。  

(2)確認相關應變人員皆瞭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3)集結期間現場人力調度。  

(4)協助、指導防疫應變組員。  

(5)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6)協助工作人員執行健康監測。  

(7)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8)協助現場個人衛生防護、量測體溫作業。 

(9)協助防疫緊急狀況處理。  

(10)發現疑似個案時，通報防疫專線，引導醫護人員到達現場。  

(11)緊急狀況通報。  

(12)責訓練場域相關清消工作。  

 

  



六、應變計畫：新冠肺炎確診通報或身體不適者處理 SOP 

 

 

七、其他防疫作為 

1.疑似發燒個案：體溫若有異常者，請於場館外休息片刻後重新量測，重 

  新測量確認是否得入場比賽，或需離開、進行登記，利後續需進行追蹤。 

2.如有緊急事件，由防疫措施專責管理人聯絡相關單位: 

(1)南投縣體育會溜冰球委員會陳孟君副總幹事 聯絡號碼 0961-137626 

(2)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 

  



 

附件一 

 

身分別：□大會人員(裁判、工作人員、志工..等) 

        □代表隊隊職員 

□觀眾 

    姓名：連絡電話： 

1.您最近 14 天內是否有以下症狀： 

□無□其他 

□發燒（≧38℃） 【必須符合】 

□咳嗽□流鼻水□鼻塞□喉嚨痛□肌肉痠痛□頭痛□極度疲倦感□嗅味覺失常  

2.您於活動前 14 天內之國內、國外旅遊史（Travel）： 

□無□有;日期：地點(國家/地區):___________ 

3.本人參與本賽會前已確認未符合下列任一情況: 

 (1)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疑似感染或確診者。 

 (2)本人或本人之家庭成員(或密切接觸者)，過去兩星期內曾接觸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之疑似感染或確診個案者。 

 (3)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或自主健 

    康管理中。 

 (4)已出現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的症狀。 

※配合防疫人人有責，本人對上述問題均據實填寫。   

 

填寫人簽名：未成年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111年 4   月日 

 

 

 

 個人健康聲明書 

 



南投縣 111 年全民盃溜冰曲棍球賽 

團隊健康聲明切結書 

 

1.賽前賽後與對手裁判行禮致意不握手，以避免肢體接觸。 

2.請自備毛巾擦拭汗水，嚴禁甩汗。 

3.除下場比賽球員及裁判可不戴口罩外， 

  其餘人員（包含休息區球員）一律配戴口罩。  

4.勤洗手，並注意環境衛生。 

5.飲食或喝水時請注意安全社交距離。 

6.搭乘交通車時請配戴口罩。 

健康聲明切結書 

單位  

聯絡人  電話  

編號 姓名 耳/額溫 編號 姓名 耳/額溫 

1   7   

2   8   

3   9   

4   10   

5   11   

6   12   

 領隊/教練簽名：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日 

 

附件二 

 



 

 

 


